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懷疑⽣病是職業災害怎麼辦？職業病如何認定？

⽂:⿈蓮瑛（認證法律⼈） 、林⽴群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勞動‧⼯作  ‧ 2022-12-06

案例

⼤學⽣A的⽗親B為了家⼈的⽣計，⼗多年來都在充滿噪⾳的⼯廠內⼯作。近來，A接到⽗親的電話說可能
是因為⼀直以來在⼯廠內⼯作的緣故，現在聽⼒逐漸衰退，已⼤不如前。A在掛上電話後，除了內⼼覺得
不捨，也希望能夠給⽗親⼀些幫助。在網路上查詢後，A發現政府對受到「職業病」的勞⼯有特別的保
障，但要怎麼證明聽⼒衰退是因為⼯作的關係造成的，卻是讓A傷透腦筋。究竟A要怎麼樣才能協助⽗親
呢？

本⽂

⼀、職業災害分為「職業傷害」與「職業病」

「職業災害」，是指勞⼯因為就業場所或作業活動及職業上的原因⽽造成疾病、傷害、失能或死亡[1]。⼀般來
說，職業災害可以區分為：勞⼯因為發⽣事故⽽遭遇到的「職業傷害」，例如從事吊掛作業時發⽣墜落⽽⾻
折；以及因為⻑期執⾏職務所罹患的「職業病」，例如⻑期操作鑽孔⼯具，⼿部受到振動產⽣腕隧道症候
群[2]。

不論是職業傷害或職業病，都必須是勞⼯所遭遇的傷害或疾病，和他的職務之間具有「相當因果關係」[3]。也
就是說，在通常情況下，換成其他勞⼯從事相同勞動上的作業活動，都有發⽣同樣傷害或疾病的可能時，我們
就會說這個傷害或疾病的結果，和勞⼯職務的執⾏之間，具有相當因果關係[4]，會構成職業災害。

⼆、職業病由誰認定？標準是什麼？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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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懷疑⾃⼰有職業病怎麼辦？
資料來源：⿈蓮瑛、林⽴群 / 繪圖：Yen

（⼀）醫師診斷

當勞⼯罹患疾病，⽽且懷疑是屬於職業病的時候，因為罹患的疾病究竟是不是因為⼯作的原因所產⽣（⽽且可
能是⻑時間的累積），往往不是那麼容易判斷。所以當勞⼯懷疑⾃⼰患有職業病的時候，必須先要經過醫師的
診斷[5]，勞⼯可以前往醫院的職業病⾨診就醫[6]。

（⼆）地⽅政府或勞動部設置的委員會

如果勞⼯或雇主對於醫師診斷的內容有不同意⾒時，勞⼯或雇主可以檢附相關資料，進⼀步向直轄市和各縣



（市）政府設置的「職業疾病認定委員會」申請認定[7]。

若地⽅政府的職業疾病認定委員會對於職業病認定有困難；或是勞⼯或雇主對於地⽅政府的職業疾病認定委員
會認定結果有不同意⾒；這時候地⽅政府的職業疾病認定委員會、勞⼯或雇主都可以檢附有關資料，向勞動部
申請鑑定。由勞動部設置的「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」做出是不是屬於職業病的判斷[8]。

（三）職業病的認定標準

由於職業病的因果關係判斷涉及專業，並不容易，為了使職業病的調查、診斷及認定能有⼀定的標準，勞動部
職業安全衛⽣署對各類職業病，有提供「職業病認定參考指引」[9]給醫師參考。醫師可以參考相關指引，以及
個案勞⼯的⼯作經驗、職業暴露史、歷年健康檢查紀錄、⽣活史及家族病史等資料，來進⾏綜合評估判斷。

三、結論

對於⽗親B的聽⼒逐漸衰退症狀，如果懷疑是因為⻑期在⼯廠⼯作所造成的職業病，A可以建議B先向醫院求
診，由醫師參考相關指引（例如：職業性聽⼒損失診斷認定參考指引[10]），初步診斷是否屬於職業病。如對
醫⽣診斷結果有不同意⾒，可以進⼀步向直轄市和各縣（市）政府設置的職業疾病認定委員會申請認定；若就
認定結果還有不同意⾒，可以再向勞動部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申請鑑定。

如果您⾝邊的朋友懷疑⾃⼰因為⼯作的關係罹患疾病，也可以建議他這麼做，以維護他的權益。

註腳
   職業安全衛⽣法第2條第5款：「本法⽤詞，定義如下：……五、職業災害：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、機

械、設備、原料、材料、化學品、氣體、蒸氣、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⼯作者疾病、
傷害、失能或死亡。」

[1]

   最⾼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857號⺠事判決：「惟按勞基法第59條所稱之職業災害，固包括勞⼯因事故
所遭遇之職業傷害或⻑期執⾏職務所罹患之職業病，且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，應依勞保條例有關之
規定定之……。」

[2]

   職業安全衛⽣法施⾏細則第6條：「本法第⼆條第五款所稱職業上原因，指隨作業活動所衍⽣，於勞動上
⼀切必要⾏為及其附隨⾏為⽽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。」

[3]

   臺灣⾼等法院104年度勞上字第80號⺠事判決：「是勞⼯因執⾏職務或從事與執⾏職務相牽連之⾏為，
⽽發⽣之疾病、傷害、殘廢或死亡，⼆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，即屬當之。⽽所謂相當因果關係，係以⾏
為⼈之⾏為所造成之客觀存在事實，為觀察之基礎，並就此客觀存在事實，依吾⼈智識經驗判斷，通常均
有發⽣同樣損害結果之可能者，該⾏為⼈之⾏為與損害間，即有因果關係（最⾼法院84年度臺上字第24
39號裁判意旨參照）。」

[4]

   職業災害勞⼯保護法第11條前段：「勞⼯疑有職業疾病，應經醫師診斷。……」[5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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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籤
 勞⼯，職業災害，職業災害補償，職業傷害，職業病

  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⽣署（n.d.），《各區職業傷病防治中⼼聯絡窗⼝》。[6]

   職業災害勞⼯保護法第11條後段：「……勞⼯或雇主對於職業疾病診斷有異議時，得檢附有關資料，向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申請認定。」
職業災害勞⼯保護法第12條第1項：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為認定職業疾病，確保罹患職業疾病勞
⼯之權益，得設置職業疾病認定委員會。」
職業災害勞⼯保護法施⾏細則第18條：「勞⼯或雇主對職業疾病診斷有異議時，依本法第⼗⼀條規定，
得檢附下列有關資料，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申請認定：
⼀、勞⼯應檢附職業疾病診斷書、既往之作業經歷、職業暴露資料、勞⼯體格及健康檢查紀錄、病歷、⽣
活史及家族病史等。
⼆、雇主應檢附勞⼯既往之作業經歷、職業暴露資料、勞⼯體格及健康檢查紀錄等。」

[7]

   職業災害勞⼯保護法第13條：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對於職業疾病認定有困難及勞⼯或雇主對於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認定職業疾病之結果有異議，或勞⼯保險機構於審定職業疾病認有必要時，得
檢附有關資料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鑑定。」
職業災害勞⼯保護法第14條第1項：「中央主管機關為鑑定職業疾病，確保罹患職業疾病勞⼯之權益，應
設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（以下簡稱鑑定委員會）。」

[8]

  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⽣署（n.d.），《職業病認定參考指引》。[9]

  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⽣署（2019），《職業性聽⼒損失診斷認定參考指引》。[10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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